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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6_B5_85_E

8_AE_AE_E2_80_9C_E8_c122_480568.htm 作为职业律师，笔

者在工作之余，除了关注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立法

动态、行政执法及司法领域的重大新闻，更留心律师行业的

最新信息。 笔者最近仔细浏览了南京地区发行量及影响颇大

的主要综合性报--《金陵晚报》、《现代快报》及《南京晨

报》，发现在分类信息的相关栏目中，有许多律师的广告信

息。其中，不少律师出于竞争的需要，甚至打出了“胜诉收

费”的卖点，以吸引潜在客户的眼球。 “胜诉收费”作为律

师赢得案源的竞争手段，对广大拟接受法律服务的特定群体

而言，无疑是重大利好消息。因为对于采取此种收费模式的

律师而言，其服务报酬将由待承办案件的审理结果决定，若

案件的诉求未被法院或仲裁委支持，则不能取得其提供法律

服务的报酬。 也正是如此，许多困于法律纠纷的企业或个人

，在未聘请律师对自己特定的法律纠纷的诉讼或仲裁的解决

方案作出详尽而深入的分析，想当然认为“胜诉收费”的律

师水平肯定很高，有的更在潜意识里认为这些律师和司法机

构的人员有特定的关系，可以将案件摆平，并贸然与这些打

着“胜诉收费”口号的律师签订了诉讼或仲裁委托代理协议

。直到相关案件的审理结果出来后，这些企业或个人才发现

原来所谓的胜诉结果与自己的期望相差甚远（更普遍的情况

是，由于自身法律知识的匮乏，许多企业或个人根本就无从

知道自身的合法权益的期望值）。 此外，“胜诉收费”这种

收费模式也助长了不少律师的赌徒心理，甚至与相关司法人



员进行非法交易，从而损害了司法的公开、公正、公平的价

值理念，动摇了整个社会对法律至上的信仰，，背离了我国

宪法开宗明义地要求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最终使

得整个社会沿着一条危险的轨道运行。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

拟接受“胜诉收费”这种收费模式的企业或个人，笔者认为

务必首先明确以下几点：1、所谓“胜诉”中的“诉”究竟是

指哪些“诉”？若该“诉”含有财产数额，分别为多少？；2

、这些“诉”可以取“胜”的理由是什么？；3、自己能否提

供这些“诉”取“胜”的必备证据？4、律师的收费比率是否

合理？这样，在权衡利弊后，就可以决定是否采用此种收费

模式。如果经过分析，待处理案件的“诉”的取“胜”的可

能性很大，就可以考虑采用一般的收费模式（即按政府指导

价收费），以减少律师费的支出；若“胜”的可能性很小，

就可以考虑采用“胜诉收费”模式。 由上可知，对于困于法

律纠纷的企业或个人而言，为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委托

律师进行诉讼或仲裁代理并就收费模式作出选择之前，应当

聘请专业律师就待处理案件作出详尽而深入的分析并出具书

面法律意见书，并以此作为是否采取诉讼或仲裁并就相关收

费模式作出选择的依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